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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校内公开选拔副处级领导干部
组织考察工作的通知
各基层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二级单位，党政群各部门，校直属单位：
根据《南京邮电大学校内公开选拔副处级领导干部简章》（党委组发〔2012〕14号）规定，经个人报名、资格审查、民主推荐测评、面试，李晓华等13位同志被确定为本次校内公开选拔副处级领导干部考察对象。现将考察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考察时间

10月18日—10月21日

2、 考察对象

李晓华、赵  伟、饶林果、谢志远、刘国民、刘  允、朱建勇、鲍善柱、严  英、王海艳、杨小进、黄建龙、魏陆平

3、 考察内容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南京邮电大学处级党政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工作若干规定》和职位要求，全面考察了解思想政治素质、组织领导能力、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和群众公认程度。

4、 考察方法
（一）学校组织考察组对本次校内公开选拔副处级领导干部考察对象进行考察。

（二）个别谈话及征求意见。

学院的个别谈话由学院党委（总支、直属党支部）组织，谈话范围为：学院领导、科级以上干部、系主任、所在党支部支部书记等（若学院人员较少，本学院全体教职工都参加个别谈话），总数不少于15人。
机关的个别谈话由机关党委组织，谈话范围为：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部门）科级以上干部、所在科室全体工作人员（若部门人员较少，本部门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个别谈话）；机关党委委员、工会委员，总数不少于15人。

直属单位的个别谈话由所在单位基层党委（总支、直属党支部）组织，谈话范围为：考察对象所在单位科级以上干部、所在科室全体工作人员（若单位人员较少，本单位全体工作人员都参加个别谈话）；基层党委（总支、直属党支部）委员、工会委员，总数不少于15人。

参加个别谈话的人员填写《民主测评和征求意见表》，对考察对象进行民主测评和征求意见。

（三）查阅有关资料。考察组查阅考察对象个人档案、近三年年度考核等方面材料。

5、 相关要求

干部考察工作是一项严肃、重要的工作，考察结果是校党委评价、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考察组和考察对象所在党组织、所在单位（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一）考察组主动与考察对象所在的基层党委（总支、直属党支部）联系，商定、协调好个别谈话及征求意见等相关工作。基层党委（总支、直属党支部）提供个别谈话名单、谈话地点，安排一名联络员，协助考察组开展考察工作。
（二）考察对象所在基层党委（总支、直属党支部）或单位（部门）向考察组提供考察对象近年来工作表现（1000字左右）。
（三）考察对象所在单位（部门）教职工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学校事业发展和干部工作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地反映考察对象的真实情况。

（四）考察组按照党委统一要求，遵守考察工作纪律，严格保密考察情况。
（五）公开选拔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干部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干扰选拔工作，发现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取消当事人竞聘资格，并严肃处理。纪委监督举报电话：85866331，举报邮箱 jbxx@njup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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